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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授課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1
	法律行為之意義與分類

	2
	意思表示之客觀要素

	3
	意思表示之主觀要素

	4
	意思表示錯誤（一）

	5
	意思表示錯誤（二）

	6
	意思表示不自由（一）

	7
	意思表示不自由（二）

	8
	意思表示之到達與生效

	9
	期中考

	10
	條件與期限

	11
	期日與期間

	12
	代理

	13
	無權處分

	14
	消滅時效（一）

	15
	消滅時效（二）

	16
	帝王條款與個案妥適之追求

	17
	期末考

	18
	檢討期末考卷


貳、課程注意事項

一、上課注意課室安全及整齊：

（一）  生病發燒者請在家休息。

（二）  上課中如發生地震，請同學馬上打開教室的門。

二、  學期成績計算標準

（一）  1、期中考日期為第9週之上課日期；期末考日期為第17週之上課日期，期末考週檢討考卷。
2、考試可帶法條，題目包含實例題。

3、學期成績之計算：

（1）平常考或作業占36％。

（2）期中考與期末考成績占64％：

如期中考成績高於期末考成績，則此部分成績為：（期中考成績＋期末考成績）÷2；

如期中考成績低於期末考成績，則此部分成績以期末考成績為準。
（二）  有特殊狀況者，例如考試期間生病、因故精神狀態不佳、    被二一退學之虞等，應於學期結束前告知老師，以便斟酌情形，加寫報告調整學期成績。

（三）  出席率不做為評分標準；但有缺課紀錄兩次（含）以上者，不得要求斟酌調整學期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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